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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建“希望学校”项目

援建“希望学校”项目管理办法
    援建“希望小学”项目是1989年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创建的公益项目，旨在改善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办学条件，协助政府完成普九工作任务，为贫困地区办实事，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面向全国实施援建“希望学校”项目。
一、资助范围、标准
　　国家级、省级贫困县或捐方指定学校。
　　捐资40万元以上，可援建一所希望学校，捐资者可为学校命名。
二、捐助工作程序
　　1、咨询：捐赠者在向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咨询基础上，明确援建希望学校意向。可自报受助校址也可委托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推荐校址；
　　2、立项：捐赠者自报受助校址，须经受助省市希望工程机构对该校受助资格进行审定，符合条件即向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提出援建希望学校申请上报立项表；立项表经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审核批准后，交捐方认定。捐赠者委托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推荐校址，捐助中心将受助省市希望工程机构报来待建希望学校申请立项表交由捐方选定；
　　3、捐赠：捐赠者认定后，到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办理捐款手续，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颁发《荣誉证书》； 
　　4、建校：捐赠者实施捐赠后，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启动希望学校建设程序：根据全国《希望工程实施管理细则》与受助地省级青基会、政府签订建校协议书，协议各方根据协议书规定实施对希望学校的工程建设、实施对希望学校工程建设、资金运作的全程监管，确保地方建校匹配资金足额到位，确保工程质量与工程进度。
　　在京郊援建希望学校，建校捐款分三笔划拨，即当签署建校协议后当地政府匹配资金足额到位并投入使用后划拨建校捐款40%；建校工程完成2/3后划拨40%；竣工并验收合格，投入使用一个月后划拨剩余捐款。
　　在外地援建希望学校，建校捐款分二笔划拨，即建校协议签署，地方政府匹配资金足额到位投入使用，建校工程完成1/2后，划拨50%；竣工并验收合格，投入使用一个月后，划拨剩余捐款。
　　希望学校建设期限在正常情况下，自签署建校协议至竣工应不超过12个月。
　　5、竣工：希望学校竣工后，学校所在地方政府向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提交工程决算报告、财务审计报告、工程质量验收报告等。根据捐方意愿并经项目落实地区认可为学校命名；在校内立一碑记，镌刻捐赠者事迹，以昭后人。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及协议方为捐赠者举行学校竣工仪式。
三、项目监督
　　1、机构监督：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对与本项目有关的省市、区县、乡镇、学校实施希望学校援建工作，进行管理、监督；
　　2、捐赠者监督：捐赠者有权对希望学校的建设进行全程监督，通过参加希望学校竣工仪式对本项目检查、验收；
　　3、社会监督：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聘请专业审计机构对援建“希望学校”项目进行审计，定期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接受社会监督。
[image: image1.jpg]